
民间文学艺术亟待立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B0_91_E

9_97_B4_E6_96_87_E5_c122_481362.htm 最近,北京市二中院审

结一起赫哲族人诉郭松侵犯其民族民歌著作权纠纷,此案纠纷

缘起于1999年11月12日“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

上，当郭颂演唱完《乌苏里船歌》后，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

人说：刚才郭颂老师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

歌曲，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歌。节目播出

后，在赫哲族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流传了多年的歌，忽

然间变成了别人的作品，接受不了”。赫哲族群众代表与郭

颂多次就此事协调无果，2001年3月，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

哲族乡人民政府将郭颂、中央电视台等告上法庭。 二中院经

审理认为，在东北赫哲族中流传的民间音乐曲调《想情郎》

属于赫哲族传统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应受法律保护。《乌

苏里船歌》主曲调是郭颂等人在赫哲族民间曲调《想情郎》

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改编完成的作品。郭颂等人

使用《乌苏里船歌》时应客观地注明该歌曲曲调是源于赫哲

族传统民间曲调改编。最后法院判决：郭颂、中央电视台以

任何方式再使用歌曲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

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乌苏

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分别给付黑龙

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因案件诉讼支出的1500元

合理费用。 这起被称为全国首例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纠纷案

尘埃落定，但研读中国法律，关于民间文艺文学的法律保护

就显得裹足不前。早在1992年大陆一位收集、改编民歌、基



于民歌启发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与台湾商人订立的版权合同

中，一笔卖断了几首歌曲的版权。1994年当台湾商人指责大

陆制作人侵犯其买断的版权，就引发了对民间文学保护的广

泛呼声。在1990年著作权法中，民间文学与计算机软件是一

起被给予特殊保护的两种作品之一，1991就出台了计算机软

件版权保护条例，但时至今日，中国的“民间文学作品保护

条例”仍未出台。 对民间文学的保护，也是国家经济利益的

体现，1995澳大利亚法院曾就其土著居民的艺术作品被越南

地毯进口商侵犯一案的判决越南地毯进口商败诉。中国有五

千多年文明史，加入世贸组织后，保护和利用民族传统文化

艺术工作更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民间文学，WTO的知识产

权协议对此没有规定,这样各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

是否给予保护。目前明文保护民间文学的有40多个国家,还有

像澳大利亚一样的国家虽然没有明文保护,但也没有明文排除,

在司法实践中也可能给予保护。所以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

史的国家，民间艺术应该是长项，事实上实施对民间文学的

法律保护并不违背WTO之知识产权协议。 就赫哲族人诉郭松

侵犯其民族民歌纠纷一案而言，如果把改编的作品说成原创

，改编者将会不正当地垄断原创歌曲全部资源；如果一律禁

止他人复制权、翻译权势必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播。著作权法

对民间文学的保护已经近10多年了，因为欠缺具体的保护办

法，使得想主张权利的主体觉得似乎无法可依，行政及司法

机关在实践中往往会无所适从。像北京二中院在宪法和法律

的框架内，本着公平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立场实施的审判，无

疑对保护民间文学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我们毕竟不是实施判

例的国家，是该起草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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